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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1. 淨變現價值之判斷不易，是否易產生主觀

判斷？ 

淨變現價值係各企業專屬之價值，代表企業於

資產負債表日以估計時最可靠之證據為基

礎，估計預期正常出售存貨所能取得之淨額，

其雖涉及各企業之個別狀況，惟企業仍宜依客

觀證據加以評估。此外，本會民國 76 年發布

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存貨之評價與表

達」對淨變現價值已有規範，本次公報之修訂

並未修正對淨變現價值之認定，不致影響企業

決定各項存貨淨變現價值之方式。 

2. 原物料及在製品可能無法明確估計需再

投入之成本，應如何決定其淨變現價值？ 

企業宜依歷史經驗合理估計各生產階段之存

貨尚須投入之成本。原物料之重置成本可能為

其淨變現價值之最佳估計數。此外，本會民國

76年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存貨之

評價與表達」對淨變現價值已有規範，本次公

報之修訂並未修正對淨變現價值之認定，不致

影響企業決定各項存貨淨變現價值之方式。 

3. 決定淨變現價值所指之至完工尚需投入

成本是否僅限變動成本，抑或需包含所分

攤之固定成本？ 

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計售價減

除至完工尚需投入之成本及銷售費用後之餘

額。前述至完工尚需投入之成本包含相關變動

成本及固定成本。 

4. 正常產能是否可依產業特性的淡旺季節

有不同產能的設定及分攤? 

企業不得依淡旺季節分別設定正常產能，而宜

考量各期間或各季之狀況訂定一平均正常產

能，惟各期中期間正常產能與實際產量所產生

之差異，宜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三號

「期中財務報表之表達及揭露」第 9段之規定

予以遞延。 

5. 第十號公報規定以「正常產能」分攤固定

製造費用。若是新擴建的生產線，在生產

初期如何訂定正常產能？  

對於生產初期之新擴建生產線，企業宜依據其

擴建生產線之預期並考量類似生產線之情

況，訂定正常產能。 

6. 第十號公報規定若實際產量高於正常產

能，則須改以實際產量分攤固定製造費

用，企業無法及時修改電腦程式時應如何

處理？ 

本會於民國 96 年修訂第十號公報時，為使企

業有充分時間因應，將本次修訂條文訂於民國

98 年度開始適用，企業有一年以上之時間準

備，故企業於修改電腦程式時，宜將可能面臨

之問題列入考量。另企業僅於實際產量高於正

常產能屬異常時，始應以實際產量分攤固定製



造費用。 

7. 第十號公報第 19 段規定「……若實際產

量與正常產能差異不大，企業亦得按實際

產量分攤。……」，惟正常產能定義不明

確，如何界定實際產量與正常產能差異不

大？ 

企業按公報及問答集訂定正常產能後，宜按重

要性標準判斷實際產量與正常產能之差異是

否過大。 

8. 「同一地區生產及銷售」定義極為困難，

若公司在台灣和大陸地區生產，是否屬

「同一地區」生產？由大陸子公司生產，

並銷回台灣母公司之存貨，且母公司亦有

生產同一規格商品，是否屬「同一地區」

生產？ 

判斷存貨是否於同一地區生產，須考量產業之

特性及營運模式等因素，其有賴企業自行作專

業判斷，而不宜以固定標準統一規範。 

依第十號公報第 11 段規定，得分類為同一類

別之存貨項目須同時符合(1)屬於相同產品

線，且其目的或最終用途類似；(2)於同一地區

生產及銷售；及(3)實務上無法與該產品線之其

他項目分離評價等三項條件。分別於台灣和大

陸地區生產之存貨，通常無法符合前述(3)之條

件。 

9. 當製成品成本高過淨變現價值，且原物料

價格尚無下跌情況，則原物料應否進行評

價或不宜沖減？ 

製成品之淨變現價值若預期低於成本，且原物

料價格並未下跌，此時原物料重置成本並未低

於其帳面價值，若原物料之重置成本為其淨變

現價值之最佳估計數，則無須沖減原物料價

值。 

10. 同一原物料或在製品若可生產多種成

品，而各該成品尚非屬同類別時，續後應

如何衡量？ 

同一原物料若可供生產不同製成品，企業宜合

理估計其使用比例，並依第十號公報第 12 段

規定作存貨續後衡量。 

11. 原物料及製成品種類繁多，且原物料共用

性高，不同生產組合可供生產之不同製成

品。若其中部分製成品跌價時，企業如何

估計原物料之使用比例？ 

企業宜考量歷史經驗及對未來預期等因素，合

理估計適當之原物料使用比例。 

12. 存貨若因毀損或過時，導致淨變現價值低

於成本之部分將轉入銷貨成本，則是否所

有存貨毀損或過時產生的損失皆轉入銷

貨成本?因天災人禍、管理不當導致的存

貨毀損，是否宜轉入銷貨成本?因意外所

收回之賠償，又應如何處理? 

因性質特殊且非經常發生之天災人禍所導致

之存貨毀損及所收回之賠償，不宜列為銷貨成

本；其餘情況所導致之存貨毀損或過時而產生

之費損及所收回之賠償，均宜列為銷貨成本。 

13. 存貨盤盈虧應置於銷貨成本項下或營業

外收支？ 

存貨盤點之盈虧宜認列為銷貨成本。 

 


